
委   託  、  同   意   書(範例) 
 

★本人因：工作 □病 □行動不便 □路途遙遠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(請敘明)                

  無法前往辦理下列事項，特委託   林淑娟   代為申辦，如有不實，願負法律責任。 

 ★本人同意配偶                辦理未成年子女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1.遷徙登記     

□2.戶籍登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3.國民身分證初、換、補發及領取(初、補發當事人須到場，以核對人貌) 

4.初、補、換戶口名簿(請圈選) 

    □現住人口含詳細記事    □現住人口含非現住人口有詳細記事 

    現住人口省略記事      □現住人口含非現住人口省略記事 

5.(全戶、部分)戶籍謄本   1   份 

    記事不省略：立具結書人確實因需用機關要求提供之戶籍謄本個人記事勿省

略。以上具結如有虛假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具結書人：   王大明      

    □記事省略 

6.使用原登記印鑑申請印鑑證明  2   份(使用目的:    不動產登記    ) 

□7.更改姓名(改為：                )         

□8.門牌： □編釘              □門牌證明     份             □補發門牌 

□9.原住民身分取得、變更、回復之登記(請圈選) 

□10.跨機關通報服務      

□11.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此致   新竹市北區戶政事務所 

委託人(立同意書人)：         王大明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A123123123 

戶籍地址：   新竹市北區光華里 5鄰光華街 1巷 1號五樓  

電    話：     5213211 

 
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  林淑娟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J456456456 

戶籍地址：   新竹市北區光華里 5鄰光華街 1巷 1號五樓  

電    話：5213211,0933789456 

 

     中   華   民   國   000    年    00     月  00  日  
   說明：1.委託原因及委託事項請於□中打「v」，若勾「其他」者，請於空白欄中敘明。 

     2.本委託、同意書限委託人在國內使用，在國外應作成授權書並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； 

       人在大陸、香港或澳門地區，委託書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。 

3.人在國內委託辦理印鑑證明，可至本所網站申請須知下載印鑑證明專用委託書。 

4.委託人入監服刑、重病住院者，請使用戶政事務所提供之專用委託書。               
   5.依法律之規定，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，得不由本人自寫，但必須親自簽名。（民法第3條第1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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